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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华县2021年转移支付执行情况的说明

2021年西华县财政公共预算总收入563070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97459万元、返还性收入8089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363160万元、专项转移支付补助27319万元、上年结余3987万元、调入资金35264万元、债务转贷收入26200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592万元。
　　一、上级财政补助收入情况

上级补助收入包括：返还性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三部分。

（一）返还性收入
2021年返还性收入8089万元。分项情况是：

增值税返还收入4693万元。
增值税基数返还收入1763万元。
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385万元。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1244万元。

消费税基数返还补助4万元。

（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2021年西华县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363160万元，主要项目安排情况是：

1、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104134万元。

2、固定数额补助收入24558万元。

3、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41446万元。

4、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49782元。

5、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1337万元等。

（三）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2021年西华县专项转移支付补助资金27319万元，主要项目有：

教育转移支付1770万元。

农林水转移支付10498万元。
交通运输转移支付2154万元。
灾害防治转移支付5079万元。
二、上年结余结转情况

2020年结余结转资金3987元。

调入资金情况

2021年西华县财政基金预算调入35264万元。
债务转贷收入情况

     2021年西华县财政债务转贷收入26200万元，主要是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26200万元。
五、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情况

2021年西华县财政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592万元。
六、一般财政公共预算支出总计507215万元，按功能分类计划安排：

主要支出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73411万元；

2.公共安全支出11893万元;

3.教育支出84486万元;

4.科学技术支出1418万元;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2339万元;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4796万元;

7.卫生健康支出77381万元;

8.城乡社区支出26833万元；

9.农林水支出81810万元；

10.交通运输支出7223万元；

11.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44697万元；

12.住房保障支出7632万元；

13.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3081万元。

七、上解上级支出情况
    2021年西华县财政上解上级支出情况29710万元。
债券还本支出情况
        2021年西华县财政一般债券还本支出12278万元。
九、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情况

2021年西华县财政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6544万元。

2021年西华县一般财政公共预算收入总计563070万元；支出总计555747万元，收支结余7323万元，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关于2021年政府债务情况说明

根据豫财预(2016)190号文件精神，经省人大、省政府批准核定西华县2021年政府债务限额576177万元。
其中：一般债务122143万元，专项债务454034万元。

2021年发行债券资金195800万元，其中：一般债券14600万元，再融资债券11600万元，专项债券169600万元。

2021年债务余额445277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100329万元,专项债务余额344948万元。

2021年一般债券还本支出12278万元，债券付息3064万元。专项债券还本支出3581万元，债券付息6877万元。

 　
关于2021年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一、做好2021年绩效考核资料收集整理工作
2021年的绩效考核工作，着重从财政资金的支出绩效，预算编制环节的基础上，加强预算执行监管和执行结果评价，将绩效运行监控渗透到预算管理的事前、事中、事后各个环节。对照年初预算确定的项目绩效信息，重点审查资金是否符合规定支出范围:预算执行进度是否及时、合理，是否完成年初确定的预算绩效目标等进行自查评价，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管理。
二、开展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绩效目标审核、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审核
为进一步加快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步伐，逐步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绩效工作充分发挥预算一体化系统中绩效管理业务模块的支撑作用，扭住绩效目标这个“牛鼻子”，扎实做好预算绩效前端管理，全力推进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工作。明确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保基金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纳入绩效考核目标管理范围，并进行了绩效目标的审核、挑选了重点项目，同时，绩效目标考核结果向县人大会进行报告。
三、积极开展2021年绩效自评
绩效工作自开始以来，督促并指导预算单位完成2021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和部门预算绩效自评工作，同步进行了自评抽评工作；5月底有序开展绩效自评工作，选取了5个项目和2个部门进行了重点绩效评价，5个重点项目评价等次均为良，2个部门评价等次为优，评价结束后，及时将评价结果反馈至被评价单位，并将整改情况与预算安排挂钩。
四、加强2021年绩效监控工作
绩效评价全体人员接受了绩效监控培训，下达监控任务；9月底进行了绩效监控工作，选取了1个项目进行重点监控，监控结果已反馈至被评价单位，完成了绩效监控工作。
五、加强业务培训和绩效工作、绩效政策的宣传
为进一步推动西华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进程，提高财务人员业务能力，5月份和9月份，西华县财政分别举办了2021年绩效自评和2021年绩效监控培训班，邀请行业专家进行授课，县直各预算单位财务负责人，各乡镇（办事处）财税所所长、预算会计，财政局各业务股室负责人和相关业务人员共计200余人参加培训。培训内容涵盖了预算绩效管理政策解读、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建设、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自评和绩效监控案例分析等诸多方面，现场指导与会计人员就预算绩效自评和监控工作进行实际操作。及时通过县融媒体中心进和手机微信等方式宣传报道，在全社会营造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绩效管理舆论氛围。

关于2021年西华县公开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绩效执行结果

一、西华县大气污染防治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系周口市生态环境局西华分局认真贯彻执行西华县委、县政府关于治理大气环境的决策部署和具体要求，针对县区建筑、拆迁工地较多，道路清扫保洁面积大，环卫基础设施薄弱等实际问题，委托第三方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服务，主要包括工地扬尘、餐饮油烟、散煤燃烧、重型货车管控、成品油流动领域治理、城市清洁行动、散乱污企业取缔、秸秆禁烧、砖瓦窑厂整治9个治理专项行动，旨在完善机制凝聚环境攻坚合力，使全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得到较大提高。

本次绩效评价第三方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服务项目资金共计289.60万元，评价基准日确定为2021年12月31日。现场专家评审、现场核查时间为2022年8月8日。

（二）、评价结论

对本项目总体绩效评价结果为 82.50 分，绩效等级为“良”。

（三）、主要绩效
截至2022年12月20日，本项目实际到位2,985,800.00元，项目实际使用资金2,985,800.00元，结余资金 200.00元。

本项目主要是委托第三方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服务，对全县的大气环境问题进行定期巡查，通过开展两项颗粒物和四项气态污染物的数据分析和周边县市横向比较，进行环境综合研判，及时发布指令，由县环境攻坚办交办各单位进行整改，大大提高环境问题的精准性、针对性。通过九个专项治理行动，对制止生活垃圾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有效减少道路扬尘污染，减少粉尘噪音排放，保护人民群众身心健康、提高人居环境质量，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1、签订合同不够严谨。周口市生态环境局西华分局根据《中标通知书》与第三方公司签订服务合同，合同未载明签订日期。
2、财务管理不够规范。未建项目专门账户或账页；未按约定及时支付合同首付款。

（五）、相关建议

1. 加强督导检查，严格资金监管。加强日常教育管理，确保项目资金使用过程中各项经费支出资料完整、程序合规，使专项资金使用有法可依。

2. 加强预算管理，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严格按照项目预算，控制成本支出，确定支出范围。将绩效管理融入到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等各个环节，建立项目安排有目标，项目实施有监控、项目结束有评价、评价结果应用的预算绩效管理模式。

3. 严格质量把关，做好项目验收工作。项目完成后积极组织相关部门验收，对项目实施全过程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补充、完善，健全项目资料档案，加强事后跟踪督查，拓展项目成果运用。

4. 强化联防联治，形成工作合力。按照责任共担、权责对应、利益共享、协商统筹的原则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治，建立跨区域大气污染数据共享、信息通报联防联动机制，形成大气污染防治合力。
二、西华县垃圾清运及焚烧发电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了实现秸杆资源再利用，提高西华县城乡一体化水平和城市功能，西华县人民政府作为甲方与北京首创环境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乙方（社会资本方）签订《西华县秸秆和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及西华县城乡生活垃圾一体化收运项目特许经营权协议》，协议约定乙方在西华投资建设秸秆和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配合秸秆和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原料供应，建立起城乡生活垃圾一体化的“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的垃圾处理体系。
本次绩效评价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资金共计440万元，评价基准日确定为2021年12月31日。现场专家评审、现场核查时间为2022年8月8日。

（二）、评价结论

对本项目总体绩效评价结果为 86.00 分，绩效等级为“良”。

（三）、主要绩效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本项目批复预算资金1140元，项目实际到位资金1140万元，执行率100%。

本项目主要是社会资本方北京首创环境投资有限公司运行，开展了村庄清洁行动，加强监督调度，加大整治力度，集中清理柴草堆、物料堆和坑塘沟渠，生活垃圾清扫清运较为及时到位。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有了明显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因为环境卫生的改善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群众满意度较高。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1、签订绩效目标不合理、细化和量化程度不够。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部分混淆，时效指标和成本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缺失，不能很好地衡量各方面产出和效益。

2、财务管理不够规范。财务应当对该项目设置明细专户核算，按照新《新政府会计制度》规定设置账户核算，会计监督控制难以有效实施。

（五）、相关建议

1. 加强绩效目标申报。加强对长期目标、年度绩效目标、工作实施计划、产出 (数量、质量、成本和时效) 的指标、对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可持续影响)的指标的量化和细化。

 2. 加强财务管理，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严格按照新《政府会计制度》要求进行设置相关明细核算，同时进行财务核算和预算核算。

三、西华县乡镇垃圾集运管理服务所垃圾集中清运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为了全面美化城市市容和改善环境卫生，提高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和作业水平，西华县开展生活垃圾运输处置项目，主要负责对城区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及成年垃圾进行清理清运，加强城区垃圾的治理，实行中转站标准化、精细化保洁管理，每天进行消杀除臭，保障设施完好，水电畅通，垃圾桶、果皮箱按时清掏、冲洗、消杀，保持外观整洁。

本次绩效评价垃圾集中清运项目共计310万元，评价基准日确定为2021年12月31日。现场专家评审、现场核查时间为2022年8月8日。

（二）、评价结论

对本项目总体绩效评价结果为 88.60 分，绩效等级为“良”。

（三）、主要绩效
截至2021年12月31日，项目批复预算资金310万元，单位实际支出310万元，执行率100%，完全按照预算编制执行，项目执行情况好，项目流程规范，合同制定合理，考核内容明确，保证了西华县内街道环境的整洁，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城内居民保持环境卫生，打造宜居城市环境。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1、绩效目标设置不够科学合理。预算单位在填报项目绩效目标时聚焦本年度项目产出效果，未体现项目长期效益，缺少项目长效机制的具体目标。

2、部分项目文件未及时在预算单位留档。“生活垃圾运输”具体明细清单和记录并未在预算单位进行归档，增加了相关文件查阅的难度。

3、未设置专项的意见和建议快速反馈渠道。现有的居民意见收集渠道可能导致意见归集处理不够及时，存在往门口倾倒垃圾的情况，致使环境脏乱差等居民维护环境卫生不到位等情况。

（五）、相关建议

1. 加强项目立项管理，规范绩效目标申报。加强项目申报环节的审核力度，提升项目绩效目标编制规范性，该项目作为经常性项目，不仅要体现本年度计划目标，还应该要体现项目长期开展的目标和效益，以及如何保障项目长期有效的开展。

2. 加强预算单位文件归档管理，保证文档完整性。建议预算单位加强项目文件归档的管理，制定相关文件归档复核制度或工作办法，保障预算单位及时归档相关项目文件、文书，保证文件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3、建立完善意见、建议反馈渠道。及时收集居民意见和建议，并迅速作出处理，不断优化项目工作方案，落实相关政策文件精神；提升居民维护环境卫生的力度，降低生活垃圾运输处置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
四、西华县第一污水处理厂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本次绩效评价对象及范围为西华县城市管理局主管的西华县第一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服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共计1235.71万元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事后绩效评价工作。

评价基准日确定为2021年12月31日。现场专家评审、现场核查时间为2022年8月8日。

（二）、评价结论

西华县第一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服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81.49，评价等级为“良”。

（三）、主要绩效
西华县第一污水处理厂2021年度污水处理服务费项目批复资金为1235.71万元，到位资金为1235.71万元，实际支付污水厂污水处理服务费共1235.71万元，支出完成率为100%。

经综合评价，西华县第一污水处理厂绩效显著，成绩优良。一是保障了污水处理正常运行。全年能及时、连续地接受和处理排入的污水，未出现大规模的停工现象，有效地保障了当地污水处理工作，总体加权满意度为 94.06%，社会效益较为显著。二是改善了当地水资源环境。该厂作为完善城市配套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成运营后缓解了因经济建设快速发展、人口不断增加所造成的城市污水对水质的影响，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三是促进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该厂的建立与运行使城市废水得到有效的处理，提高水资源的再生利用率。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1. 污水处理总量不足。污水处理水量根据现场核查与监控结果显示，第一污水厂日均处理水量约1.09万吨左右，按照该厂设计标准2.5万吨/日，2021年的运行日均处理量应达到2.125万吨/日符合要求。

2. 项目业务管理及运营监管有待进一步加强。污水处理厂内控制度特别是资金使用、财务管理等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成本控制还有提升空间，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仍需进一步提高；主管部门对污水处理厂日常运营常态化、制度化监管机制有待健全完善。

3. 污水处理质量有待改进。2021年污泥脱水率未能达到60%以下要求，部分现场设备使用不足。
（五）、相关建议

1. 加强综合管理，保障正常运营。项目的开展有利于完善淮河流域的排水管网系统，对于保障城市饮用水安全，增强污染防治能力，保护和改善淮河水环境具有积极意义，是西华县政府的一项重要民心工程。项目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应加强沟通协调，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日常监管，积极推进项目顺利实施，保障项目正常运营。

完善管理制度，强化内部控制。污水处理厂应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要求，建立健全日常运营、成本控制、质量管理等一整套企业管理制度机制，严格过程控制、成本控制、效益控制，节约成本、提高效益、提升质量。

严格监督检查，强化质量把关。业务主管部门对后续项目的运营进行监督和检查，并出具相关文件明确规定，并做好质量和标准的考核制度，确保污水处理质量达标。

加强项目管理，提高综合效益。西华县城市管理局作为项目主管单位应加大对污水处理厂的日常运营监管力度，特别是加强运营成本、财务核算、污水处理质量等环节的全过程卡控，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五、西华县第二污水处理厂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本次绩效评价对象及范围为对西华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的西华县第二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服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共计 730.215万元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事后绩效评价工作。

评价基准日确定为2021年12月31日。现场专家评审、现场核查时间为2022年8月8日。

（二）、评价结论

绩效评价小组通过查阅资料、合规性检查、数据采集、实地走访、座谈交流、听取汇报等方式，对西华县第二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服务费项目进行了客观评价，最终评分结果为 81.49 分，绩效评价等级为 “良”。

（三）、主要绩效
西华县第二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服务费项目预算批复资金730.76万元，到位资金为730.215 万元，其中支付2020年10-12月污水处理服务费169.88万元，支付2021年1-10月污水厂污水处理服务费560.335 万元。

总体上看，污水厂全年运营稳定，保障了西华县城南、城西区域的污水处理工作，改善了当地水质。项目的实施，保护和改善了当地水资源环境、提高了水资源的再生利用，促进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项目社会与生态效益较为显著，群众满意度较高。内部运行管理制度较为健全，建立有水质监测和检验制度、设施定期检修保养制度，能够定期开展应急预案演练工作。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1. 污水处理量未达设计标准。污水处理水量根据现场核查与监控结果显示，第二污水厂日均处理水量约0.81万吨左右，按照该厂设计标准1.5万吨/日，2021年的运行日均处理量应达到1.275万吨/日符合要求。

2. 污水处理设备有待完善。污水处理厂实验室建设需进一步加强，实验室管理制度、操作流程需进一步健全，工作人员培训需进一步加强。

3. 项目业务管理及运营监管有待进一步加强。污水处理厂内控制度特别是资金使用、财务管理等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成本控制还有提升空间，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仍需进一步提高；主管部门对污水处理厂日常运营常态化、制度化监管机制有待健全完善。

（五）、相关建议

1. 加强综合保障，确保正常运营。项目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应加强沟通协调，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日常监管，特别是在推进保障污水处理总量上给予大力协调，积极推进项目顺利实施，确保项目正常运营。

2. 完善管理制度，强化内部控制。污水处理厂应建立健全日常运营、成本控制、质量管理等企业管理制度机制，严格过程控制、成本控制、效益控制，节约成本、提高效益、提升质量。

3. 加强项目监管，提高综合效益。项目主管部门应加大对污水处理厂的日常运营监管力度，对后续项目的设备、操作明确统一标准，按照污水处理厂的要求统一规范，并加大检查督导力度，保证污水处理质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